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
：

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７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美国生命治疗公司并签订意向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或“本公司”）与美国生命治

疗公司（英文名称：

Ｖｉｔ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

Ｉｎｃ．

）在吉林省敦化市就生物人工肝（以下简称“

ＥＬＡＤ

”）项目签订投

资意向书。

一、美国生命治疗公司及生物人工肝项目简介

１

、境外企业名称：

Ｖｉｔ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

Ｉｎｃ．

２

、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多佛市

３

、注册资本：

３

，

５００

万美元

４

、经营范围：肝脏疾病医疗新技术生物人工肝

ＥＬＡＤ

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５

、股权结构：外方占

１００％

。

６

、外方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Ｍｅ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１６．２％

Ｖｅｒｓａ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１３．０％

Ｖａｌｌｅｙ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１２．２％

其他小股东
５８．６％

７

、经营年限：永久存续

８

、项目简介

美国生命治疗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建设了严格符合

ＧＭＰ

要求的无菌生产设

施，在

２００８

年又完成了产能的扩建，产量可以满足临床试验和商业需求，生产基地已通过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ＧＭＰ

） 认证。 该公司拥有多位博士、医学博士及专家，具有丰富的

专业经验。

美国生命治疗公司目前正在研制全世界首创的以人体肝细胞为主的生物人工肝： 体外肝脏辅助装

置。

ＥＬＡＤ

能够代谢毒物，合成多种人体正常肝脏能够合成的蛋白质，为严重肝衰竭患者提供重要的代谢

和生存支持。 美国生命治疗公司已经成功地完成了

６

个阶段的临床试验，其在中国完成了最后阶段临床

试验，在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向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了上市申请。为获得美国生物制剂许可（

ＢＬＡ

）及上市

许可（

ＭＡＡ

），美国和欧洲地区的最后阶段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

ＥＬＡＤ

由四个含有

３２

，

０００

根中空纤维的反应器组成，和血液透析装置连接，四个反应器的纤维外间

隙培养有

４４０

克人体肝细胞。 永生化的人体肝细胞可在此间隙中培养扩增，患者的血浆流过特定孔径

的中空纤维膜，从而实现毒素和营养物质的双向输送。

ＥＬＡＤ

辅助装置中的细胞功能与人体肝脏类似：能

代谢毒物，并合成蛋白质和其它维系生命所需的基本肝脏产物。

ＥＬＡＤ

使用的人源肝细胞株，

Ｃ３Ａ

细胞株，由费城威斯塔研究所批准授权，并由美国休斯敦贝勒医

学院负责进一步研发。这是一株从肝母细胞瘤分离获得的永生化的细胞株。经过培养，可以达到所需求的

量，而且可被存储并运往世界各地。

ＥＬＡＤ

的一组反应器并联在患者床边的血透装置中，可以提供长达

１７

天的不间断治疗，同时保证反应器内细胞不会丧失正常肝细胞的代谢和合成功能。

二、投资意向书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拟初步投资

２００

万美元，持有美国生命治疗公司

５－６％

的股权。

２

、如生物人工肝（

ＥＬＡＤ

）项目获得中国药监局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则吉林敖东将第二次投

资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 成为美国生命治疗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在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生物人工肝

（

ＥＬＡＤ

）项目未获得中国药监局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则双方就合作事宜另行协商。

三、本次投资需履行的程序

１

、该项目需获得吉林省商务厅批准，本公司将立即启动向吉林省商务厅申报程序。

２

、一旦获得吉林省商务厅批准，本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

２００

万美元投资事宜，如通过将与美国生

命治疗公司签订正式合作协议。

３

、如生物人工肝（

ＥＬＡＤ

）项目获得中国药监局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本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

议

２

，

５００

万美元投资事宜。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为公司拓展生物制药领域创造有利条件，有利于公司增强竞争力。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带来有利影响。

由于生物人工肝（

ＥＬＡＤ

）项目能否获得中国药监局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投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078

证券简称
：

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

2011-019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向公司

增发内资股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释义

:

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药业：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王英特龙：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王福药：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2010

年

7

月

16

日， 本公司及海王药业与海王英特龙签订的关于向海王英特龙转让海

王福药

80%

股权及海王英特龙向本公司增发内资股的协议，即《关于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的股权

转让协议》。

一、交易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局第

55

次会议、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以及海王英特龙相关会议

审议批准，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药业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海王英特龙成功完成新外资股（

H

股）增发等前提条件下，将本公司所持海王福

药

75%

股权、海王药业所持海王福药

5%

股权，共计

80%

的海王福药股权转让予海王英特龙，转让总价格

为人民币

433,600,000

元， 海王英特龙将以人民币

0.8

元

/

股的价格向本公司发行

542,000,000

股新内资股

的方式，支付应付本公司及海王药业的上述股权转让款项。

2010

年海王英特龙成功发行和完成有关

H

股的增发工作，并于

2010

年

12

月办理完毕海王福药

80%

股

权的过户手续，目前海王英特龙直接持有海王福药

80%

股权，本公司及海王药业不再直接持有海王福药

股权。

2011

年

2

月底，海王英特龙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有关向本公司发行内资股的

登记手续，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有关海王英特龙非境外上市股份持有人名册。 根据该

名册，本次海王英特龙向本公司发行完

542,000,000

股新内资股后，本公司持有海王英特龙股份总数为

1,

181,000,000

股，占海王英特龙总股本的

70.38%

。

该交易事项的详细情况， 请参见本公司

2010

年

7

月

17

日、

8

月

28

日、

12

月

15

日及

2011

年

3

月

3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二、交易最新进展情况

本公司今日接到海王英特龙通知， 海王英特龙已于近日收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1

年

4

月

1

日

出具的工商营业执照， 海王英特龙注册资本已变更为

16,780

万元 （海王英特龙已发行总股数为

1,678,

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

元）。 同时，鉴于海王英特龙在香港联交所的有关备案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至

此，本公司及海王药业与海王英特龙的交易全部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1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0078

证券简称
：

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

2011-020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人股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今日获悉，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王集团

"

）于近日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

"

）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300

万股法人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9%

）质押予江苏银行，为深圳市海王健康连锁店有限公司在江苏银行申请借款和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本次海王集团质押予江苏银行的

1300

万股法人股中的

100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3%

） 为以前年度已质押予江苏银行的股份 （详见本公司

2010

年

11

月

26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上的公告），其余

3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6%

）为本次

新增质押股份。

本次有关海王集团

300

万股法人股的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30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解冻时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海王集团所持本公司

180,455,603

股法人股中的

180,296,500

股存在质押，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27.63 %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1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2512

股票简称
：

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

2011-00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1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有关会议召

开的通知，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以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

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

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增资入股江苏峰业电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956.8

万元，认购江苏峰业电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00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
：

002512

证券简称
：

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

2011-008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苏峰业电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峰业

"

）是一家主要从事电力环保设备及产品制造、

电力环保工程项目承揽的企业集团，成立于

2004

年

4

月，注册资本

9766.1

万元。

2011

年

4

月

1

日，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 会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增资入股江苏峰业电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956.8

万元，认购江苏峰业电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00

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86%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关于

风险投资的规定，也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在本次投资前的十二个月内， 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补

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在本次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资金投

向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二、江苏峰业的基本情况

（

1

）名称：江苏峰业电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

2

）设立日期：

2004

年

4

月

8

日

（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4

）经营范围：电力、环保及工业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及检修；建筑、市政和安装工程的

承包；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调试和运行；非标准件、钢结构、金属容器的制作、安装；电力钢架塔、法兰、

管件、五金构件和电力金具的制作、安装；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

（

5

）住所：江苏省江都市邵伯镇昭关工业园区

（

6

）法定代表人：许德富

（

7

）注册资本：

9766.1

万元

（

8

）实收资本：

9766.1

万元

（

9

）股权结构：许德富持股

48.15%

，于万琴持股

27.28%

，许峰持股

8.19%

，扬州万德天成创业投资中心

(

普通合伙

)

持股

8.19%

，北京方壶天地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持股

4.4%

，胡元华等

21

位自然人合计持股

3.79%

。

（

10

）财务状况：

2010

年

12

月

31

日，江苏峰业总资产

336,898,670.11

元，总负债

205,061,341.78

元，净资

产

131

，

837

，

328.33

元；

2010

年，江苏峰业营业收入

303,164,106.18

，净利润

48,422,201.57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

1

）公司对江苏峰业投入现金人民币

1956.8

万元，认购江苏峰业新增注册资本

200

万元

,

占增资后注

册资本的

1.86%

。

（

2

）本次投资作价依据为：按照江苏峰业

2011

年度预测的净利润

7,500

万元为基础，按投资后

14

倍市

盈率

(P/E

值

)

计算。

（

3

）增资款项在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汇入江苏峰业帐户，且江苏峰业股东会和本公司董事会均

已通过本次增资扩股的决议。

（

4

）在江苏峰业组建董事会后，公司有权提名

1

名董事进入董事会。

（

5

）合同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对外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峰业作为电力环保领域的高技术企业，具有从工程设计、制造到安装全过程的服务能力，近几

年业务发展良好，盈利能力逐年增长，通过近一步融资，将提高该公司的发展水平。 公司通过本次增资入

股江苏峰业，预期将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江苏峰业未来的业绩取决于经营水平的高低、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应公司此次投资所能获得的

投资收益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以自有资金

1956.8

万元，认购江苏峰业电

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00

万元的行为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

江苏峰业电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能源的方向，市场潜

力巨大，企业近几年发展势头良好，竞争力较强，通过多种渠道融资，将进一步扩大企业的发展前景。 达

华入股该公司，预期将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本次投资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符合各项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投资和风险投资的相关

规定。

六、备查文件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关于江苏峰业电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
：

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５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以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在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全

体董事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５

名监事及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不参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舟硅业”）一期

１５００

吨

／

年多晶硅项目已

经正式投产，二期

３０００

吨

／

年多晶硅项目建设尚处于试生产期。

２０１０

年，神舟硅业亏损

１．５

亿元（未经审

计），资产负债率达

５８．７１％

。 为降低神舟硅业融资成本，改善财务状况，确保建设项目尽快投产，以及保障

其后续正常生产，神舟硅业股东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上航总”）拟对神舟硅业进行增资。

鉴于本公司目前资金状况，董事会经研究，拟不参与神舟硅业的增资。 神舟硅业其他股东也已承诺

放弃此次增资。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３６

号］，截至资产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神舟硅业净资产为

１８．２７

亿元，相比注册资本

１７９０３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２％

。

此次上航总拟对神舟硅业增资

４

亿元（按评估增值

２％

计，实际出资

４．０８

亿元）。增资完成后，神舟硅业

注册资本为

２１９０３９

万元。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合并持有神舟硅业的股比将从

６０．３４％

下降到

４９．３３％

（其中，全资子公司上海神

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４．５７％

），上航总持有神舟硅业的股比将从

１７．３１％

增加到

３２．４１％

。在神舟硅业

总共

１１

个董事席位中，公司和一致行动人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仍保持

６

个董事席位；神舟硅业

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增资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股 东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

万元
）

股比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

股比
（

％

）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０３９ ５４．７６ ９８０３９ ４４．７６

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
３１０００ １７．３１ ７１０００ ３２．４１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３００００ １６．７６ ３００００ １３．７０

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７

航天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７９ ５０００ ２．２８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６８ ３０００ １．３７

成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１２ ２０００ ０．９１

合 计
１７９０３９ １００ ２１９０３９ １００

鉴于上航总系公司控股股东，故公司不参与神舟硅业的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在事先征得

三位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三位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的

定价以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

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同意董事会将该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关于为控股孙公司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ＩＴＡＬＹＳ．Ｒ．Ｌ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航天光伏电力西班牙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股

９０％

） 的全资子公司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ＩＴＡＬＹＳ．Ｒ．Ｌ．

，因光伏电站

ＥＰＣ

工程的流动资金和开具

ＥＰＣ

工程的保函业

务等需要，拟向商业银行申请

１２００

万欧元贷款，贷款期限壹年。 董事会拟同意，由本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形

式，按股比提供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欧元的贷款担保。

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航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航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上航控股”）主要承担公司光伏产品

的海外市场销售、电站项目开发及投融资等业务。 香港上航控股根据业务计划及资金需求，拟向商业银

行申请

２０００

万欧元贷款，用于意大利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和光伏产品贸易，贷款期限壹年。 董事会拟同

意，由本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形式，为香港上航控股提供贷款担保。

四、《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奖励的方案》

鉴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目标中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业绩，董事会

决定给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共

８

人）

２０１０

年度绩效奖励总额

３１８．５０

万元（税前）。

五、《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研究，推荐姜文正、陆本

清、梁浩宇、王轶军、左跃、李昕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吕红兵、余卓平、陈亦英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附后）。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 认为他们符合

董事（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人同意董事会推荐的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认为推

荐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六、《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议案》

详见同时披露的《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１－０１６

）

以上议案一、二、三、五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七日

附简历：

姜文正：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研究员。 曾任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所长，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以下简称“八院”）院长助理，现任八院副院长、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董事、上海

航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航天机电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陆本清：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研究员。 曾任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八

院规划计划部副部长、部长，八院副总经济师、总经济师。 现任八院院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航天机电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梁浩宇：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 曾任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人事教育处

处长，八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现任八院人力资源部部长、航天机电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王轶军：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曾任上海汽车空调器厂副厂长，航天机

电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八院民用产业部副部长。

左 跃：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注册职业经理，研究员。 曾任上海仪表厂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现任航天机电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上海德尔福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连云

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李 昕：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高级政工师。 曾任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团

委书记、宣传处副处长，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团委副书记、书记，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兼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长，航天无锡疗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现任航天机电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吕红兵：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法学硕士，在读管理博士，高级律师。 曾任上海万国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

市律师协会会长、中国证监会第六届发审委委员。 现任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 担任政协

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兼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金融证券专业委员

会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外贸学院兼职教授、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上海仲裁委员会和上海金融仲裁院仲裁员、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

席、航天机电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余卓平：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同济大学校长助理兼

汽车学院院长、上海市嘉定区人大副主任、国家“

８６３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总体组专家、国家教育

部科技委学部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计划“节能与环保汽车”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国家新能

源汽车准入专家委员会委员、汽车节能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汽车动态模拟国家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

理事长、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汽车工业高级职称评定委

员会专家库主任委员、航天机电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亦英：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财政部驻上海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副处长。

现任上海建瑞税务师事务所业务经理、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航天机电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
：

航天机电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北楼

４

楼

●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

：

００

，会期半天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４

、会议地点：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北楼

４

楼

４０１

室

５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
决议事项

１

《

关于不参与对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
案

》

否

２

《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ＩＴＡＬＹＳ．Ｒ．Ｌ

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否

３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航天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

否

４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否
５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

会的必备条件。

法人股东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出席

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票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

交委托人股票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书（附后）。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址：上海东诸安浜路（近江苏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４

、信函登记请寄：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南楼航天机电董事会办公室，并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以邮戳日期为准），邮编：

２００２３５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８２７１７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４８２７１７７

联系人：航天机电董事会办公室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附：委托书格式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我单位（个人）以下指示行使表决权。

1

、《关于不参与对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

2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

AEROSPACE PHOTOVOLTAIC ITALYS.R.L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

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航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

4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董 事：

姜文正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陆本清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梁浩宇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王轶军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左 跃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李 昕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独立董事：

吕红兵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余卓平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陈亦英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5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柯卫钧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何卫平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傅彤凯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数：［ ］

股东名称：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1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止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
：

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７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在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

航天大厦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在列席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后，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一、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推荐柯卫钧、何卫平、傅彤凯为第五

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候选人简历附后）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推荐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二、会议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以下议案无异议：

１

、《关于不参与对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不参与对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是综合考虑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关联交易所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通过此议案无异议。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奖励的方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奖励，充分考虑了他们在

２０１０

年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承担的

责任以及取得的成绩，有助于激发公司经营层的积极性，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通过此议案无异议。

３

、监事会对董事会通过的其他议案无异议。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附简历：

柯卫钧：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常务副

所长、所长，航天机电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上海汽车空调器厂董事长、上海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神舟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八院副院长、航天机电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何卫平：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高级会计师。曾任八院财务部副部长。现任八院财务部

部长、上海航天液压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董事、航天机电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傅彤凯：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审计师。 曾任八院审计室副主任。 现任八院审计部副部长、上海

长城金点定位测控有限公司监事、航天机电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证券代码
：

000868

证券简称
：

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

2011-011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关联董事王江安先

生、王才焰先生、童永先生、汪先锋先生回避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商号使用问题解决措施的议案》

1

、商标使用问题的解决措施

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无偿、独占使用控股股东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淮集

团

"

）拥有的安凯等商标。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商标使用，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已与江淮集团积

极协商将上述商标转让予公司。

对此，江淮集团已出具承诺函，同意无偿转让上述商标，并承诺尽快签署相关商标转让协议，并办

理相关手续；同时，在商标转让全部完成前，继续许可公司无偿、独占使用上述商标。

2

、商号使用问题的解决措施

本公司于

2008

年向江淮集团非公开发行

996

万股股票， 购买其持有的安徽江淮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江淮客车

"

）

41%

的股权，江淮客车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该次收购后，江淮客车继续使用

其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

"

安徽江淮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

。

为此，江淮集团已出具说明，确认其不会就江淮客车公司名称中使用

"

江淮

"

商号提出任何异议、诉

求，不会要求江淮客车更名，江淮客车完全有权利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使用该公司名称。

为进一步规范上述商号使用，公司拟在对江淮客车持续整合的基础上，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选择适

当时机，变更上述商号。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
：

长江电力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６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一季度总发电量约

１６３．５４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

加

２３．４４％

。 其中，三峡电站完成发电量约

１３３．７９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５．３８％

；葛洲坝电站完成发

电量约

２９．７５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４０％

。

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分别为：

电站名称 总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三峡电站
１３３．７９

葛洲坝电站
２９．７５

合计
１６３．５４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股票简称
：

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

600079

编号
：

临
2011-019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6

日

（星期三）上午

10:00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25

日。 会议应到董事九

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关于为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人福诺

生

"

，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51.00%

的股权）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

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仟万元（

￥30,000,000.00

）、期限二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

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股票简称
：

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

600079

编号
：

临
2011-020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为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

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公司尚未为其提供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41,663.58

万元；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人福诺

生

"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

支行申请办理人民币叁仟万元（

￥30,000,000.00

）、期限二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979.00

万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持有其

51%

股权。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中成药、化学制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批发；医疗器

械二、三类的销售。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185.34

万元，净资产

2,007.31

万元，当期主营业

务收入

15,014.64

万元，净利润

225.26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我公司为人福诺生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人民币叁仟万元（

￥30,000,

000.00

）、期限二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人福诺生资信良好，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我公司未

有与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

监发

[2005]120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

受到损害。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1,663.5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

195,234.18

万元的

21.34%

，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

、人福诺生

2010

年度的财务报表；

3

、人福诺生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2059

证券简称
：

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

2011-017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2010

年年度报

告正文及摘要》同时刊登于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供全体股东和投资者查询阅读。 为使广大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进一步详细了解公司年报信息，公司定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下午

15

：

00-17

：

00

通过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以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来参与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王冲先生、总经理葛宝荣先生、独立董事杨勇先生、副

总经理周克军女士、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毛新礼先生、财务总监张晓翊先生、公司保荐代表人吴晶女士。

具体事宜敬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吕大昌先生。

电话：

0871-5012255

，传真：

0871-5012227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

002221

股票简称
：

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

2011-016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南京管理总部近日搬迁到新的办公地址，现将变更后公司有关联系方式公布如下：

一、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东华路

668

号

联系电话：

0512-58728092

；

0512-58728098 (

传真

)

邮 编：

215635

公司网站：

www.chinadhe.com

二、南京管理总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玄武大道徐庄软件园紫气路

1

号

联系电话：

025-86771100

（总机）；

025-86819300 (

传真

)

邮 编：

210042

三、董事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25-86819806

；

025-86771096(

传真

)

0512-58322508

；

0512-58728098 (

传真

)

投资者关系热线：

025-86819806

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

tzz@chinadhe.com

上述联系方式自公告之日起正式启用。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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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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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星期四


